
1 
 

 

北京伟达岩石力学科技发展基金会 

档案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北京伟达岩石力学科技发展基金会档案管理工

作，提升工作效率，保障基金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，特制订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 档案工作是基金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开展基

金会业务和各项工作的重要依据和必要条件。基金会员工应当掌握基

础的档案知识，具备一定的档案意识，严格遵守档案管理办法。 

 

第二章  档案管理体制 

第三条  秘书处负责本基金会的档案管理工作（人事、财务档案

按规定由人力、财务部独立归档保管），配备相对固定的档案管理人

员，档案管理的主要职责如下： 

（一）结合实际工作，积极向基金会工作人员宣传档案工作的意

义和作用，并认真贯彻落实各项档案工作规章制度； 

（二）加强档案业务知识的学习，主动接受上级单位的业务指导

和检查，及时反映有关人员对档案工作的建议和要求； 

（三）负责基金会各类档案、文件资料的收集、保管、初步整理、

立卷归档工作，保证归档文件材料完整、准确、系统、及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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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坚持平时预立卷制度，即根据基金会不同种类文件材料形

成的特征，制订案卷类目，合理分类存放； 

（五）参加基金会超期档案的鉴定、销毁工作； 

（六）如调动工作时，应办理文件材料的交接手续。 

第四条   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应认真贯彻国家档案工作法律、法

规，建立健全档案工作各项规章制度，及时收集、整理基金会档案材

料，监督指导各部门员工按时提交档案材料。 

 

第三章  档案存档办法 

第五条 档案归档范围包括基金会原始档案和在各项业务活动

中形成的，所涉及内容已处理完毕或暂告一段落，并具有查考、保存

价值，需集中保管的各种载体的信息与资料。 

第六条  档案存档办法 

（一）非项目类文件，自文件生成后由各部门负责人参照文件存

档要求即刻存档。 

（二）项目类文件，各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执行时间长短以及项

目活动开展情况，分时段按文件存档要求将档案收集完整后进行存

档。如因特殊情况，项目在立项审批流程完成前已经开始实施，项目

负责人须在项目实施 10个工作日内补齐项目立项相关档案资料。 

（三）各部门共同参与的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，由主办部门收

集归档。 

（四）归档的文件材料必须完整、系统、准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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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档案存档流程 

（一）档案资料按文件存档要求收集完整并存档，纸质版交于秘

书处； 

（二）填写《北京伟达岩石力学科技发展基金会档案文件归档表》

交秘书处； 

（三）秘书处检查文件数量以及文件完整性； 

（四）秘书处将纸质版档案整理、归档，并对存档的电子版与纸

质版文件进行管理。 

 

第四章  档案借阅办法 

第八条 档案借阅办法 

（一）基金会员工因工作需要，可查阅基金会形成的档案资料。

凡借阅基金会档案资料，须在秘书处档案管理人员处办理借阅手续。 

（二）借阅人必须按借阅期限及时归还所借阅资料。 

（三）查阅档案时应严格遵守保密纪律；不得擅自向他人传播档

案内容；不得翻阅、摘抄、复制与查阅内容无关的材料；不准在材料

上涂改、剪裁、加圈、画线、折叠；不得随意折卷或撕去其中文件。 

（四）员工负有对项目资料和设计中项目方案的保密义务。 

（五）档案管理人员须保证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使用的规范性

与安全性。任何个人不得伪造、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、冒用、转让基金

会法人登记证书。如用证不当及造成不良后果，将视情节追究当事人

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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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档案借阅流程 

（一）基金会重要资质类文件利用，包括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原

件借阅、复印、转出、电子件利用等，需填写《北京伟达岩石力学科

技发展基金会档案资料借阅登记表》，经秘书长批准后方可借阅，并

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归还。 

（二）指定文件利用，包括基金会所有协议类、财务相关文件、

登记与备案相关文件利用，须填写《北京伟达岩石力学科技发展基金

会档案利用审批单》，经秘书长批准后，在秘书处进行登记与借阅。 

（三）除基金会重要资质类文件、指定文件之外的一般性文件借

阅，须在秘书处填写《北京伟达岩石力学科技发展基金会档案资料借

阅登记表》，经档案管理人员同意后方能使用档案，并在利用完后及

时归还，由档案管理人员检查与验收。规定日期内未归还的，档案管

理人员进行追要。 

 

第五章 档案保管期限 

第十条 档案的保管期限划分为永久、定期两种，定期一般分为

30 年、10 年。确定保管期限的基本原则是： 

（一）有长远利用价值的档案应永久保存； 

（二）在一定时期内有利用价值的档案应定期保存； 

（三）凡是介于两种保管期限之间的档案，其保管期限一律从长。 

第十一条  保管期限的日常鉴定工作由秘书处负责，对新入库的

档案应正确划分保管期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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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则 

第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修订及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 本管理办法自基金会成立之日起施行。 


